（一）服务范围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汉江洋县至安康航运建设工程航道试运行报告编制服务，具体工作包括工程概况了解、现场踏勘、实船适航检验、工程试运行方案编制、航道试运行效果及评价、通航建筑物试运行及评价（如有）以及出具试运行报告等。
（二）质量要求
成交供应商须对汉江洋县至安康航运建设工程的工程概况和试运行概况有充分了解，结合工程试运行情况，形成工程试运行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bookmark: _GoBack]工程概况、该航段航道试运行条件、航道试运行管理、航道通航效果、实船适航检验结果、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建议等内容。
本次技术咨询重点关注：
（1）格式要求：《航道试运行报告》编制章节、格式、附件、附图等形式应符合国家、地方及行业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条例以及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确保成果资料的合规性、准确性、完整性、逻辑性。
（2）内容要求：根据被评价项目的特点，《航道试运行报告》应包含工程概况、该航段航道试运行条件、航道试运行管理、航道通航效果、实船适航检验结果、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建议等内容。编制报告应符合航道工程相关规范与竣工验收规程的要求，关键结论和措施建议应具有专业性、科学性、全面性、合理性与实用性。
（三）其他要求
供应商应制定相应的服务部分，包括但不限于服务要点（对工作任务的理解和把握，工作思路和计划，开展项目工作的必要性和重难点认识，组织实施方式和流程，人员配置，工作进度安排等六个方面内容），重点内容审查措施及方法（重点审查内容梳理，重点审查内容控制措施，保证审查质量的方法等三个方面内容），服务保障措施（所建立的工作制度，组织保障，相关沟通协调机制，资料成果收集整理、汇总分析、提交报送，工作缺失的补救措施，开展工作的纪律要求等六个方面内容）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本项目服务工作和出具报告，其中不包括业主修改时间，及时向采购人汇报相关建议，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提供必要的技术服务和咨询。
